
浏
东
陶
氏
家
族
家
规

一

国
有
法
，
气
运
纠
纠
，
族
有
规
，
秩
序
井
然
。
古
往
今
来
，
公
序
良
俗
，
无
一
例
外
。
违
者
当
纠
，

犯
者
必
罚
，
外
人
欺
压
不
受
，
家
人
胡
闹
不
容
，
家
国
天
下
，
不
敢
逾
越
。
人
伦
之
道
，
法
纪
孝
悌
，

崇
尚
优
良
传
统
，
励
志
兴
家
安
邦
，
诚
为
子
孙
之
大
宰
。

今
吾
浏
东
陶
氏
阖
族
，
本
符
国
是
为
重
，
族
兴
为
荣
，
行
教
化
之
功
，
特
制
定
本
家
族
族
规
。
自
查

自
纠
，
惩
前
毖
后
，
反
躬
自
省
。
包
括
族
委
成
员
在
内
，
一
视
同
仁
，
显
族
规
之
森
严
、
禁
育
小
之

愚
行
。
凡
我
族
人
，
不
分
男
女
老
幼
，
各
宜
谨
记
：

一
、
不
得
危
害
国
家
安
全
和
民
族
利
益
。

二
、
不
得
触
犯
刑
律
作
奸
犯
科
，
伤
害
公
序
良
俗
。

三
、
不
得
见
利
忘
义
，
有
违
人
伦
，
不
孝
父
母
，
粗
行
家
暴
，
不
承
担
家
庭
责
任
，
或
以
邻
为
壑
。

四
、
不
得
数
典
忘
祖
、
亵
渎
祠
庭
，
巧
立
名
目
阻
扰
家
族
发
展
，
损
害
家
族
材
物
，
破
坏
家
族
声
誉
。

五
、
不
得
无
故
拒
交
祠
堂
建
设
或
活
动
费
用
，
或
长
期
不
参
加
祠
堂
祭
祀
、
纪
念
等
活
动
。



凡
有
以
上
不
肖
行
为
的
个
人
或
家
庭
，
经
劝
诫
仍
不
悔
改
的
，
其
处
罚
如
下
：

六
、
当
事
人
三
代
之
内
的
子
孙
，
不
得
享
受
家
族
助
学
奖
金
：

七
、
不
得
参
与
家
族
兴
办
的
任
何
企
业
：

八
、
不
得
纳
入
祠
堂
敬
老
尊
贤
、
贫
困
补
助
对
象
：

九
、
不
得
参
与
族
内
组
织
的
各
种
祭
祀
、
纪
念
等
活
动

十
、
其
家
中
红
白
喜
事
，
族
委
不
参
与
帮
办
：

十
一
、
影
响
恶
劣
，
并
屡
教
不
改
的
，
其
子
孙
后
三
代
不
进
入
浏
东
陶
氏
族
谱
之
列
。

人
非
圣
贤
，
改
则
善
焉
。
凡
违
者
有
改
过
之
心
，
或
获
得
重
大
发
明
，
科
研
成
就
，
救
死
扶
伤
，
见

义
勇
为
，
建
立
军
功
，
扶
持
教
育
，
维
护
公
平
正
义
等
荣
誉
，
为
家
族
添
彩
、
光
大
门
楣
的
，
本
人

申
请
，
经
族
委
研
究
同
意
，
可
重
新
皈
依
族
群
，
共
享
家
族
荣
耀
。

以
上
条
款
，
各
宜
知
悉
！
望
全
体
族
人
遵
照
执
行
。浏

东
陶
氏
族
委
会

族
长
：
本
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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